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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工務局 

搶救復興航空墜落基隆河飛機殘骸及墜毀擦撞環東高架橋

護欄緊急處理 

 

總結報告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 

中華民國 104年 2月 13日 16時 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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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事件說明 

104年 2月 4日 10時 45分，一架復興航空 B22816班機由台北松山

機場起飛前往金門，疑似機械故障擦撞環東高架橋護欄隨後飛機翻轉墜

落於基隆河。新工處隨即派員查看護欄損壞情形，及由橋梁專業顧問公

司進行橋梁安全檢測，並奉令由工務局進場協助救災吊運飛機殘骸及救

災現場場地整理。全部工作於 2月 13日 16時現場環境清理完成。 

貳、環東高架橋損害處理情形 

一、 環東大道高架橋基本資料： 

環東大道南湖大橋至台五線路段為鋼構橋梁，長度 1157.48公

尺，寬度 11.5公尺，於 91年 4月 30日竣工。 

二、 發生時間：104年 2月 4日 10時 56分。 

三、 受損地點：環東大道由東往西(約南湖大橋往上游 600 公尺，路燈

編號 217位置)。 

四、 受損情形：約 2 公尺不銹鋼護欄斷裂，水泥護欄表面刮損，路燈 1

隻受損(詳如照片)。 

五、 出勤任務： 

（一） 新工處養護隊 11 時 35 分立即派員至現場勘查受損情形，並擺

設交通錐及槽鋼護欄。 

（二） 新工處維護科 13 時 30 分會同專業顧問公司(萬鼎顧問公司)橋

梁安全檢測人員檢視橋梁安全，14時 00分經專業技師評估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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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安全無虞(詳橋檢報告)。 

（三） 15時 50分開放車道通行。 

（四） 17時 16分環東高架橋護欄修復完成。 

六、 相關照片 

 

初步判斷飛機越過環東大道高架橋地點 

 

事故發生飛機越過環東大道高架橋畫面（2月 4日 10時 5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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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機翼殘骸、不鏽鋼護欄及路燈受損情形 

 

技師進行即時橋梁安全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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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銹鋼護欄損壞施工中 

 

不銹鋼護欄損壞部份已修復完妥（2月 4日 17時 1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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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奉令救災吊起復興航空飛機殘骸處理情形 

一、 104年 2月 4日事故發生後 11時 45分工務局指示調派大型吊車協助

吊起機身殘骸。 

二、 救災執行時序： 

2月 4日 

11時 20分（水）開啟基二疏散門，以利救援。 

11時 50分（水）派員及船機協助河面救災。 

12時 10分（新）處長召開處內緊急會議因應。 

13時 00分（新）與吊車先遣人員張經理現勘進場動線。 

14時 30分（新）請示工務局長後打除堤防及堤外欄杆，供大型吊

車進入堤外。 

14時 30分（新）第 1部 80T吊車到達現場進場鋪設鋼板。 

14時 30分（水）於彩虹橋下游設攔污網，並進行堤防、堤外欄杆

打除。 

15時 00分（新）第 2部 400T吊車至災害現場待命。 

15時 30分（水）於彩虹橋下游完成吸油索佈設。 

16時 30分（新）第 3部 700T吊車堤內待命。 

16時 40分（新）開始破堤，19時 55分完成。 

20時 10分（新）700T吊車到災害現場。 

21時 00分（新）機身吊上岸。 

2月 5日 

00時 25分（新）機頭吊上岸。 

09時 00分（新）鋪設於飛機殘骸區 60片木板。 

11時 40分（新）鋪設家屬接待區地面 295片木板(總計 355片) 。 

11時 50分（新）支援砂包 100包鋪設完成。 

12時 50分（新）支援第二批砂包 120包，鋪設完成。 

13時 00分（新）支援第三批砂包 150包，鋪設完成。 

13時 30分（新）支援第四批砂包 120包，鋪設完成。 

13時 51分（新）支援第五批砂包 100包，鋪設完成。 

14時 02分（水）於民權橋上游設置第二條攔污繩完成。 

14 時 36 分（新）支援第六批砂包 200 包，鋪設完成，尚有 170

包備用，總計支援 960包。 

17時 00分（新）吊離飛機殘骸。 

19時 54分（新）殘骸吊離完畢。 

22時 00分（新）現場吊車、挖溝機及人員開始撤離。 

23時 15分（新）現場吊車、挖溝機及人員全部撤離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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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6日 

07時 30分（水）市災害應變中心通知，請水利處派員即刻拆除之

前彩虹橋及民權橋所設攔污繩，以利水上快艇通行。

並完成後回報，以利通知，快艇水面全面搜索。 

08時 00分（新）整理法會會場砂包、木板及帆布。 

08時 25分（水）已拆除彩虹橋所設之攔污繩。 

09時 00分（新）支援砂包 200包整修路面。 

09時 13分（水）已拆除民權橋所設之攔污繩。 

09時 30分（新）鏟裝機 1部清除道路泥土。 

12 時 00 分（水）於 08 時動員人力協助擴大搜索，其搜索範圍為

基隆河-事故地點至關渡，淡水河-台北橋至社子島，

至中午 12時已完成一次搜索，將持續搜索。 

20 時 30 分（新）依林副秘書長指示支援軍方設置沐浴機地坪(潛

水人員淋浴)第一批運送沙包 100包。 

20 時 45 分（新）依林副秘書長指示支援軍方設置沐浴機地坪(潛

水人員淋浴)第二批運送沙包 150包。 

2月 7日 

08時 00分（新）新工處派員清理救難通道（鏟裝機 1部，人員 6

名）及支援十字鎬 2把、圓鍬 2把。 

09時 00分（新）更換家屬弔謁及招魂區場地帆布 1件。 

09時 37分（水）浮筒已運至成美橋，並往上運送中。 

10時 15分（新）現場指揮中心要求新工處支援吊車吊水中新發現

之飛機殘骸。 

10時 20分（新）緊急通知調派 160T吊車支援。 

11時 00分（新）交通部長巡視救災現場，由本府林副秘書長陪同。 

12時 00分（水）完成浮筒碼頭加設工作。 

12時 40分（新）160T吊車抵達現場。 

13時 20分（新）林副秘書長指示為避免影響現場水中救災，故吊

飛機殘骸先行暫緩，下週再協調吊起事宜。 

14時 30分（新）通知已經到達現場之 160T吊車離開救災現場。 

2月 8日 

08時 00分（新）支援帆布一片（招魂祭拜區) 。 

08時 40分（新）支援前線指揮所圓揪 4支。 

10時 30分（新）支援砂包 100包，維護補強救難通道。 

11時 00分（新）經現場指揮官交通局鍾局長協調及裁示，因軍方

主動表示為應其漢光演習等需求，現場原擬由環保局清

運至掩埋場之砂包及木板俟本次救難任務結束時，由軍

方協助清除、清運，並同意交由軍方自行載運回營區整

理及再利用。 

11時 20分（新）鄧副市長到埸巡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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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時 25分（新）行政院毛院長到埸巡視及慰問家屬。 

12時 10分（新）支援救難碼頭通道砂包 130包。 

14時 00分（新）堆高機一部，支援移設流動廁所。 

18時 00分（新）鄧副市長召集現場單位（人員）召開討論會議，

討論各單位有否需支援事宜。 

1、由於今晩水下搜尋己停止，故地面支援部分沒有需

要可先行撤離。 

2、明天繼續搜尋工作。 

2月 9日 

08時 00分（新）出動人數 6員。 

08時 30分（新）更換招魂區帆布一片。 

08時 35分（新）清理搶災道路。 

09 時 45 分（新）民航局徵調大昶 120 吊車 1 臺,托板車 1 臺到現

場。 

10時 15分（新）吊畢一片機翼。 

10時 25分（新）拖板車、吊車分別離場。 

10時 45分（新）鄧副市長到埸巡視。 

10時 50分（新）觀傳局簡局長陪同廈門市政官員到現場。 

14時 10分（新）支援消防局前進指揮站砂包 30包，浮筒定位用。 

18時 30分（新）消防局局長召集現場單位（人員）召開討論會議，

討論決定如下： 

1、因消防局改變水面下搜尋方式，請新工處支援 3 公

尺長鋼筋 70支，已先裁切同長度#4鋼筋予消防局試

用。 

2、請明日 08時 00分支援帆布一片（招魂祭拜區) 。 

2月 10日 

07時 50分（新）協助清整路面(人員 6名) 。 

08時 10分（新）支援帆布鋪設 2張 40*40(招魂區場地)。 

08時 15分（新）搜救人員持本處支援鋼筋下水繼續搜救。 

08時 53分（新）支援備用砂包 70包。 

08時 57分（新）支援圓鍬 3把。 

09時 50分（新）支援鋪設台北航空站帳篷，鋪設木板 20片。 

09時 50分（新）支援工作手套 12雙。 

11時 05分（新）支援圓鍬 17支已送達。 

12時 10分（新）本處緊急徵調支援吊掛用的吊布 4條送至現場供

消防局救援使用(10公尺及 6公尺各 2條) 。 

13時 15分（新）通知橫跨基隆河之成美橋及成功橋現有本處工務

科橋梁工程之臨時構台，因救援工作船要經過，消防局

請求拆除 1個橋孔寬度之臨時構台供船通過。 

13時 50分（新）由現場指揮官指示先至現場勘查，並向副市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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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鄧副市長 1355至指揮中心) 

14時 00分（新）工務科會同水利處及消防局至成美及成功橋確認

需配合拆除臨時構台範圍，以供工作船經水路至現場救

援。 

14時 35分（新）和水利處會勘確認成功橋下構台可通行，成美橋

下構台須拆除約八米寬度，拆除時間配合漲潮需於 18

時 00 分前完成(支援內容：200 怪手 1 台，400 拔樁機

1台，司機 1名，工人 4人) 

17時 00分（新）成美橋構台拆除完成。 

17時 10分（新）挖泥船通過。 

17時 29分（新）挖泥船通過成功橋下。 

18時 00分（新）消防局吳局長召開檢討會議，主要重點： 

1、明日 07時 00分集合，09時 17分退潮後開始機具開

挖，由水利處挖泥船負責現場作業。潛水人員搜救

持續進行。 

2、南湖大橋由軍方架設攔截網。 

3、大直橋往下游處持續申請由中央空搜。 

2月 11日 

07時 00分（新）現場人員報到集合（人員 6名)。 

07時 10分（新）現場勘查(招魂區場地)現地狀況（良好）尚無需

協助整理。 

07時 55分（水）水利處清淤船於墜機殘骸位置開挖，潛水人員在

熱區搜尋。 

11時 00分（水）退潮，現場水深及膝，水利處清淤船停止開挖，

改由救員人員鋼筋方式探索。 

13時 14分（水）水利處清淤船開始開挖，救援人員潛水深搜。 

13時 41分（新）潛水人員於南湖大橋附近尋獲二具大體。 

14時 50分（新）鄧副市長到場視察。 

15時 00分（新）毛院長到埸關心。 

16 時 00 分（新）現場指揮官指示提供砂包 50 包，作為改善淋浴

區周邊泥濘使用。 

16時 16分（新）砂包已運抵，由環保局搬運堆疊完成。 

16時 46分（新）指揮官再指示淋間周邊砂包不足，請本處再提供

砂包 50包。 

17時 18分（新）砂包送達，由環保局人員堆疊完成。 

17時 55分（水）水利處清淤船停止開挖。 

18時 30分（新）由交工處謝副處長召開檢討會議，主要重點： 

1、明日 07時 00分集合，10時 00分退潮後開始機具開

挖，由水利處挖泥船負責現場作業。潛水人員搜救

持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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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南湖大橋附近列重點搜索區域。 

19時 42分（新）經請示現場指揮官，交工處謝副處長同意本處現

在留守人員可於 20時 00分解散。 

2月 12日 

07時 00分（新）現場人員報到集合（人員 6名) 。 

07時 15分（新）現場勘查(招魂區場地)現地狀況（良好）尚無需

協助整理。 

08時 05分（水）水利處清淤船於墜機殘骸位置開挖，潛水人員在

熱區搜尋。 

17時 26分（新）最後一名失蹤者於成功橋下 2號水門尋獲。 

17時 55分（新）鄧副市長到場慰問人員辛勞。 

18時 05分（新）現場指揮官宣佈本次任務於 20時 00分解除，並

於 20時 00分辦理法會。 

18 時 20 分（新）派工 3 員撤離物資回收交通錐、62 支連桿、43

支圓鍬。 

18時 50分（新）支援法會現場帆布（40*40）1張。 

20時 00分（新）法會祭祀開始由薛副秘主祭率領市府相關人員祭

拜。 

20時 35分（新）祭祀結束剩餘追思法會人員自由參加並可解散。 

20時 35分（新）經請示現場指揮官任務結束同意解散。 

2月 13日 

08時 00分（新）壹輛卡車 4名人員支援埸地整理。 

08時 30分（新）支援堆高機一台協助環保局裝載木板。 

08時 40分（新）支援鏟裝機一台協助救援通道清潔維護。 

13時 30分（新）進行成美橋施工構台拆除，以供平台橋及浮筒撤

離。 

13時 30分（新）支援環保局鏟裝機，協助清運砂包。 

14時 00分（新）薛副秘書長視察救災場地復原情形。 

14時 20分（新）支援鏟裝機清運救災道路路面。 

15時 00分（新）支援挖溝機整理救災通道兩旁泥土。 

15時 30分（新）吊離 1號水門鋪設之鐵板。 

16時 00分（新）場地清理完成，支援任務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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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相關照片 

 

基二號疏散門堤防邊車道較窄 

 

挖溝機破壞基一號疏散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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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溝機打除堤外欄杆 

 

基一號疏散門現場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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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T吊車至現場待命 

 

吊車進入現場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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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車執行機身殘骸吊離河面作業 

 

吊車將機尾吊至岸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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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車將機頭吊至岸邊 

 

吊車將零星機身殘骸吊至岸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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鋪設木板，通道清理 

 

支援砂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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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屬弔謁及法會區鋪設木板及帆布 

 

佈設攔污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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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設浮筒碼頭 

 

復原完成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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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出動人員、機具、材料 

 
新工處 

顧問公司 

新工處 

維護科 

新工處 

養護隊 

新工處調派

民間廠商 

水利處 總計 

人力 9 6 255 93 210 573 

車輛 1 1 48 14 15 79 

河漂船     9 9 

挖泥平台船 

(挖土機) 
    1 1 

吊車 80T 

(車次) 
   2  2 

吊車 160T 

(車次) 
   1  1 

吊車 400T 

(車次) 
   2  2 

吊車 700T 

(車次)    2  2 

挖溝機   6 10  16 

吊卡    6  6 

板車    23  23 

卡車    3  3 

鏟裝機   7 1  8 

壓路機   1   1 

堆高機   4 3  7 

發電機   1   1 

無線對講機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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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碎機   2   2 

大鐵板   1 50  51 

大木板   125 483  608 

不鏽鋼護欄

(2公尺) 
  2   2 

槽鋼護欄   3   3 

LED警示燈   1   1 

交通錐   110 80  190 

碎石料(車)   2   2 

砂包   1840   1840 

帆布   12   12 

連桿   50   50 

十字鎬   2   2 

圓鍬   26   26 

延長線   4   4 

攔污繩     2 2 

攔污網     1 1 

工作手套   12   12 

400拔樁機    1  1 

200怪手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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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鋼筋

（3M） 
   70  70 

吊布    4  4 

備註：統計至 2月 13日 16時 00分 

伍、救災經費與財源 

一、 本次救災新工處經費包含機具費用 269萬 4,207元、物料費用 41萬

3,340 元、成美橋施工購台移設費用 30 萬元及人事、其他費用等總

計 429萬 8,108元，將先由新工處「104年度災害搶修工程」預算項

下支應。 

二、 水利處部分包含河面漂流物收集船費用 65萬元、挖泥平台船（挖土

機）15萬元及攔污繩網等費用總計 87萬 1,000元，將先由水利處「水

利管理及維護」預算項下支應。 

陸、效率 

一、 2月 4日 11時 35分新工處養護隊四分隊及拌合場立即派員至事故現

場確認損傷地點、內容及架設臨時交維設施。 

二、 2月 4日 11時 20分水利處開啟基二號疏散門，以利救援。 

三、 2月 4日 11時 30分新工處維護科及專業顧問公司前往橋梁受損地點

檢測橋梁安全。 

四、 2月 4日 11時 50分水利處派員及船機協助河面救災。 

五、 2月 4日 12時 10分新工處處長召集副處長、主秘、養護隊、維護科

主持處內救災緊急會議，指示養護隊透過「重機械編管及運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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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派大型吊車前往現場協助吊運飛機殘骸。 

六、 2月 4日 14時 30分吊車陸續進場。 

七、 2月 4日 14時 30分水利處於彩虹橋及民權大橋處各設置1道攔污繩。 

八、 2月 4日 15時 50分環東高架橋開放通車。 

九、 2月 4日 17時 16分修復環東高架橋護欄。 

十、 2月 4日 19時 00分修復環東高架橋受損路燈。 

十一、 2月 4日 21時 00分機身吊上岸。 

十二、 2月 5日 00時 25分機頭吊上岸。 

十三、 2月 5日 9時 00分水利處吊運 20個太空包作為防汛缺口應變。 

十四、 救災初期因事故現場堤外道路泥濘，新工處緊急拆除養護隊四分

隊所屬職工寢室床板 105 片至現場鋪設，以利大型吊車順利進入

現場救災，加速後續救災作業。養護隊各分隊、場全力動員人力

機具結合委外廠商民間力量投入救災。 

十五、 協助整理坡度較陡之低水護岸，以利軍方 M3 浮門橋車進入河道

中。機體吊離後，督商於墜機地點置放標桿，以利後續辨視使用。 

十六、 本次救災團隊（新工處、水利處及協力廠商）共動員人力 573人、

機具 153輛、9艘次河漂船，及各種器材，迅速完成本項救災工作。 

 

柒、效益 

一、 事發第一時間新工處及橋檢公司到現場確認橋梁安全無虞並恢復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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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 

二、 後續基一號疏散門破堤讓 400T 及 700T 吊車進入事故現場進行機身

吊離河面作業，及第二天飛機殘骸運至民航局指定地點。 

三、 救難人員能藉由浮筒碼頭順利通行救災。 

四、 整理現場場地使救災任務得以順利進行，及罹難者招魂儀式得以順

利舉行。 

捌、檢討與策進 

一、 鑒於本次事件發生於堤外，大型救災機具原預計由基二號疏散門進

出，惟部分堤防邊車道太窄，故改由基一號疏散門進出，又受限於

疏散門大小及堤外動線，需破堤及敲除部分欄杆，因堤防疏散門之

墩柱採用強度 4000 磅混凝土且 8 號鋼筋每 15 公分即配筋 1 支（詳

附件圖說），造成敲除耗時 3 小時，後續將由工務局檢討疏散門之開

設寬度及救援動線，以提昇救災時效。 

二、 有鑒於本次事件救災人員之車輛停放在救災動線上，影響大型機具

進出，建議交通警察大隊檢討災害發生時，應保持救援動線之暢通。 

三、 此次啟動「重機械編管及運用計畫」立即調動大型吊車機械救災，

故民間救災資源之調查應予更落實。 

四、 事故發生民眾及家屬質疑吊飛機救災速度過慢及拆除堤防決策過

程，惟本處第一時間已協調委外廠商調用 80T、400T 及 700T 吊車各

1 部進場，並於當下立即完成破堤及獲得指令，該等作業應即時公布



第 24 頁共 26 頁 

動員情形避免民眾及家屬誤解。 

五、 墜機位置恰於新北市與本市交界，二市均指派副市長駐地指揮，但

因無既定機制，統一對外發言，以致破堤指示何人決定淪為媒體炒

作議題，二市共同成立之前進指揮所應建立協調及對外統一發言機

制，或依災害防救法，請中央主責。 

六、 另有國軍 M3 倍力橋之前置作業護岸基礎整理，建議應由國軍自行

辦理。 

七、 以木板鋪設前進指揮所之帳棚下尚屬允當，但鋪於泥濘草皮上則溼

滑，應以砂包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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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橋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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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堤防圖說 

 


